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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A6_E8_B5_84_E6_c39_6052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实施办法 （1990年10月24日国务院批准1990年11月9日国家档

案局第1号令发布,1999年5月5日国务院批准修订1999年6月7日

国家档案局第5号令更新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档案法〉第二条所称对国家和社会有保

存价值的档案，属于国家所有的，由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有

关部门确定具体范围；属于集体所有的，个人所有以及其他

不属于国家所有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征得国家档案局同意后确定具体范围。 第三条 各

级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永久保管档案分一、二、三级管理，分

级的具体标准和管理办法由国家档案局制定。 第四条 国务院

各部门经国家档案局同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

部门经本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可以制定本系

统专业档案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办法。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建设列入本

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档案机构，确定必

要的人员编制，统筹安排发展档案事业所需经费。 机关、团

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档案工作的

领导，保障档案工作依法开展。 第六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

由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奖励； （一

）对档案的收集、整理、提供利用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

对档案的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对档案



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 （四）将重要的或者珍贵的档案捐

赠给国家的； （五）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

表现突出的。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七条 国家档案局

依照〈档案法〉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一

）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研究、制

定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和具体方针政策； （二）组织协调全国

档案事业的发展，制定发展档案事业的综合规划和专项计划

，并组织实施； （三）对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

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 （四

）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国务院直属企业事业单位以及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不属于登记范围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的档案

工作，中央级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实施监督、指导； （五

）组织、指导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档案宣传与档案教

育、档案工作人员培训； （六）组织、开展档案工作的国际

交流活动。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

部门依照〈档案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二

）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档案工作规章制

度，并组织实施； （三）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

作，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 （四）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

内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档案宣传与档案教育、档案工

作人员培训。 第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的档案、机构依照〈档案法〉第七条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建

立、健全本单位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二）指导本单位文



件、资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工作； （三）统一管理本单位

的档案，并按照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四）监督、

指导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 第十条 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档案

馆，是集中保存、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依照〈档案法

〉第八条的规定，承担下列工作任务； （一）收集和接收本

馆保管范围内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二）采取

各种形式开发档案资源，为社会利用档案资源提供服务。 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成立的其他各类档案馆，根据需要

，可以承担前款规定的工作任务。 第十一条 全国档案馆的设

置原则和布局方案，由国家档案局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

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